县政府门户网站信息内容发布审批单
填表单位：
	信息标题
	

	拟发布栏目
	
	拟保留时间
	

	拟公开信息机关自审意见
	  


年   月   日

	
	经办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拟公开信息机关主要领导审批意见
	主要领导签字：
[bookmark: _GoBack]（单位盖章）     
年   月   日    

	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机构审核意见
	应予公开

	
	不予公开理由
	国家秘密商业秘密

	
	
	个人隐私

	
	
	其他不予公开的情形

	
	不予公开的依据：
审查责任人签字：  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请信息提供单位提交纸质件和电子稿件；2.拟发图片信息的，请在单位意见中标注图片张数和图片说明；3.若正文内容有附件的，请在单位意见中说明附件名称及附件个数等情况；4.网站编辑人员接收资料后，走“三审三读”程序进行发布，在备注栏标注发布情况并签名，做好资料存档工作。
